三、庄上镇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
救援预案
一、适用范围
本预案适用于镇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经营、储存、使用运输及废弃处理过程中发生群死、群伤、造成巨大经济损失、生产重大影响的重特大化学事故及其它较大社会危害的（火灾、油气泄漏等）安全事故。
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应在预防为主的前提下，贯彻政府统一领导，区域救援为主、各办站（中心）分工协作、单位自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原则。
二、组织领导
组　长：　王吉祥　党委书记
刘永强　政府镇长
常　务　副　组　长：　王　锴　武装部长　
杨小君　一级主任科员
副　组　长：　柳　英　人大主席
柳耀锋　纪检书记
车宇杰　组织员
李　燕　副镇长
陈燕荣　副镇长
王吉林　二级主任科员
刘　峰　二级主任科员
冯　燕　二级主任科员
王兰兰　四级主任科员
刘芳芳　四级主任科员
李虎林　党群服务中心主任
王志伟　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
刘继娥　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站站长
成　　员：镇安委会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相关负责人。
三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领导小组职责
1．制定、修改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
2．组建应急救援队伍，定期组织演练，做好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3．发布和解除应救援信号，组织、指挥和调度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抢险、救援工作。
4．总结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教训，制定防范措施，并督促实施。
（二）各办站（中心）职责
1．党政综合办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联络工作。
2．派出所负责组织安全警戒，维护现场及周围地区的治安秩序，指挥事故现场人员疏散。
3．社会事务办负责了解事故现场及事故影响范围，为救援处理工作提供决策依据；督促检查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日常准备工作。
4．卫生院负责救援医疗物资的储备、危险化学品的定性检测及受害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。
四、救援专业组
重特大化学事故救援是政府、办站（中心）、企业和辖区内全体公民的义务，发生险情时救援指挥部有权调用辖区内救援所需的人、财、物，以确保救援需要。相关办站（中心）应牵头设立以下救援专业组：
1．治安保卫组：担负现场治安、交通指挥、设立警戒，组织指挥群众疏散任务，由派出所牵头负责组织。
2．抢险抢修组：负责事故现场的抢险抢修任务，由发生事故的企业负责组织，公共设施抢修由城建、供水、电力等相关办所按各业务范围具体负责。
3．医疗救护组：负责受伤、中毒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，由卫生院牵头负责组织。
4．专家咨询组：对化学事故危害进行预测，为救援指挥决策提供措施、方案建议，由镇安委办牵头负责组织。
5．善后处理组：由镇社会事务办和事故所在村负责组织。
五、启动和实施
L．凡是事故已造成3人以上死亡、1　0人以上急性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，而且事故仍在发展，可能影响周围民生命财产安全的，或者暂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、但预测险情发展会造成较大社会危害的。事故单位必须迅速将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确定的原因、伤亡和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立即报告镇政府值班室，镇政府值班室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必须立即向镇领导报告，同时，按照镇领导指示，通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立即赶赴现场，进行抢险、救助工作。现场总指挥由现场最高级别的镇领导担任。
2．发生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后，事故单位除快速上报请求社会救援外，应立即启动单位救援方案，采取得力措施，组织施救并控制险情，将事故损失除到最低限度。
3．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到达现场后，应根据职责分工立即组织调用相应的救援队伍，实施社会救援，协助企业排除险情，救治伤员，调查处理事故。
4．事故可能对周围人员和周边居民构成威胁时，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，根据气象条件，确定疏散方向，距离和地点，正确、有序地将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。
5．化学事故可能引发相邻的危险化掌品发生新的事故时，应急抢救组应迅速将相邻的危险化学品疏散到安全地点，或采取降温等有效安全措施，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。
六、其它事项　
1．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（企业）必须加强本单位（企业）重点危险源的控制，制定企业化学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建立救援专业队伍并定期组织演练。　。
2．各相关成员单位应按任务分工要求，制定相应的分预案，建立救援组织，并根据人员变化及时调整，组织经常性的培训、学习和训练。
3．在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社会事务办每年应牵头组织一次综合性模拟演习，以提高社会救援水平。
4．有关单位应按分工做好物资器材准备，各种防护器材和必要的指挥通讯、抢修等器材及交通工具应有专人负责，定期检查保养，使其处于良好状态。开展经常性的安全、救援常识宣传教育，提高全体公民的安全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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